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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商標代理人管理機制部分條文) 

公聽會議討論資料 

商標權組/2020/08/06 

 

商標法(以下稱本法)於一百年修正公布時刪除商標師為商標代理人

之規定，主要考量國內商標代理業務多由律師或具實務經驗者辦理，惟

相對形成僅需國內有住所之人即可為商標代理人的情形下，實難期待均

具備處理商標事務所需之專業能力，易生無法妥善處理申請人各項商標

程序之疑慮。本法修正將商標代理人之資格明文化，並授權主管機關進

行登錄及管理，使商標代理人執行商標業務時，能本於專業知識及職業

倫理，達成保護委任人權益及有效執行商標各項程序之目的。  

因應商標代理人登錄及管理辦法之訂定，本法修正草案之條文，除

明定商標代理人登錄、管理措施等相關事項之授權依據外，新增商標專

責機關應備置商標代理人名簿，登載商標代理人登錄及其異動事項，使

商標代理人資訊透明，並提供外界查詢。另基於工作權保障之法理，明

定現行持續從事商標代理業務之工作者，得符合一定條件下依法登錄繼

續執業之過渡條文等，以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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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申請商標註冊及

其他程序，得委任代理

人辦理之。但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

者，應委任代理人辦理

之。 

在國內有住所，並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得

執行商標代理業務︰ 

一、依法得執行商標代

理業務之專門職業

人員。 

二、具辦理申請商標註

冊及其他程序相關

事務能力之專業人

員。 

前項第二款之專業

人員，應經商標專責機

關登錄，始得充任商標

代理人，執行商標代理

業務；登錄後每年應完

成六小時以上之專業訓

練。 

商標代理人之登

錄、專業人員之能力認

證、專業訓練、管理措

施、註銷、停止執業、

撤銷或廢止登錄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六條  申請商標註冊及

其相關事務，得委任商

標代理人辦理之。但在

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

營業所者，應委任商標

代理人辦理之。 

商標代理人應在國

內有住所。 

 

一、第一項修正。商標之

相關程序除申請註冊

外，尚包括異動、異

議、評定或廢止等其

他程序，現行條文用

語易誤解委任事務範

圍以申請商標註冊為

限，並配合第三款商

標代理人之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申請人

或商標權人在實務

上，為節省程序勞

費，多委任代理人代

為處理商標事務，然

商標相關規範具備高

度專業性，尤其涉及

兩造攻防之商標爭議

案件；代理人除須熟

稔商標相關法規外，

對商標實務運作亦應

有相當程度之理解。

依現行規定，除依法

得執行商標代理業務

之專門職業人員外，

僅以國內有住所為要

件，無法促使代理人

本於專業知識及職業

倫理，妥善處理商標

業務。為對代理人進

行適度管理，增訂執

行商標代理業務之資

格條件。 

(一)第一款所定「依法得

執 行 商 標 代 理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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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指律師法、會計

師法等通過考試之專

門職業人員，依其法

律明定得從事商標代

理業務之人。 

(三)第二款考量商標代理

業務於智慧財產領域

已行之有年，但商標

師不若專利師制度為

國際間所採行，目前

從業人員無法透過國

家考試取得證照，然

具備相當商標實務經

驗以及商標法相關專

業知識者，可透過專

業人員之能力認證等

機制，申請登錄以取

得執業證明。 

三、第三項新增。明定前

項第二款專業人員需

申請登錄，始得充任

商標代理人，且每年

應完成六小時以上之

相關專業訓練，以納

入管理機制並維繫商

標代理業務之服務品

質。 

四、第四項新增。明定第

三項商標代理人登錄

及管理辦法之授權依

據；其包含登錄、專

業人員之能力認證、

專業訓練、管理措

施、註銷、停止執業、

撤銷或廢止登錄及其

他相關事項，以資明

確。 

第十二條 商標專責機關 第十二條  商標專責機關 一、本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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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置商標註冊簿，登

載商標註冊、商標權異

動及法令一切事項；另

備置商標代理人名簿，

登載商標代理人之登錄

及其異動等相關事項，

並對外公開之。 

前項商標註冊簿及

商標代理人名簿，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應備置商標註冊簿，登

載商標註冊、商標權異

動及法令一切事項，並

對外公開之。 

前項商標註冊簿，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條文

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

第四項有關商標代理

人登錄及管理之規

定，明定備置商標代

理人名簿及其登載事

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一百零九條之一 本法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五

年，持續從事商標代理

業務，且每年依法報繳

該項執行業務所得者，

應自本法修正施行日後

一年內申請登錄，始得

繼續充任商標代理人；

其登錄後，每年應完成

六小時以上之專業訓

練。 

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受理而尚未處

分之申請商標註冊及其

他程序之案件，其所委

任之商標代理人未依法

申請登錄者，於案件處

分前，得就該案件繼續

執行商標代理業務。但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後，商標各項程序委任

代理人辦理者，應依修

正施行後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依修正條文第六條第

二項第二款及第三項

規定，具備辦理申請

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

相關事務能力之專業

人員，應向商標專責

機關申請登錄始得充

任商標代理人。但基

於工作權保障之法

理，明文賦予現行執

行商標代理業務具相

當實務經驗者有繼續

執業之機會，規定修

正施行前已持續從事

商標代理業務滿五

年，且每年均依所得

稅法規定報繳該項執

行業務所得者，得登

錄繼續執業，且每年

仍應完成六小時以上

之專業訓練，以維繫

商標專業能力及提供

代理服務之品質。 

三、第二項明定本法修正

公布施行前，已委任

代理人案件之過渡規

定。原則上，已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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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程序而尚未處分

之案件，該案件之代

理人如未依法登錄或

不符合修正後之規定

者，就該案件處分之

前，得繼續執行商標

代理業務以保障委任

人權益。但本法修正

條文施行後，如辦理

商標各項程序相關事

務者，例如另案提出

申請商標註冊或爭議

案件中代理商標權人

提出答辯等，皆應依

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重新委任符合修正條

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之代理人。 

第一百零九條之二  商標

代理人經登錄後，除第

六條第三項規定外，本

於誠實信用原則，不得

有下列行為： 

一、矇蔽、欺罔或恐嚇

商標專責機關人員

或委任人。  

二、以滋擾公眾或不正

當方式推展業務。 

三、洩漏或盜用委任案

件內容。  

四、以自己或他人名

義，刊登跡近招搖

或恐嚇之啟事。 

五、以欺騙、偽造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提出

證據。 

六、允諾他人假借其名

義執行業務。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執行商標

代理業務者，負有維

護其專業職能之義

務，並應本於誠實信

用原則，以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執行商

標相關事務，以保障

申請人之權益。 

三、第二項明定經登錄之

商標代理人違反前項

專業人員義務時，商

標專責機關可視其違

規情節，為警告、申

誡、停止執業、撤銷

或廢止登錄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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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執行商標事務

有未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致委

任人受有損害。 

商標代理人有違反

前項規定之情形者，商

標專責機關得視其違規

情節，為警告、申誡、

停止執業、撤銷或廢止

登錄之處分，並公告

之。 

第一百零九條之三  商標

代理人經停止執業、撤

銷或廢止登錄之處分

者，應主動將受處分之

情形通知委任人。 

商標代理人於停止

執業公告前，已受委任

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

序而尚未處分之案件，

商標專責機關應通知當

事人解任或變更代理

人。但當事人未為解任

或變更代理人者，於案

件處分前，就該案件得

繼續執行商標代理業

務。 

商標代理人之經撤

銷或廢止處分者，就其

已受委任申請商標註冊

及其他程序而尚未處分

之案件，商標專責機關

應通知當事人，並限期

通知解任或申請變更代

理人；逾期未解任或變

更代理人者，視為未委

任代理人。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商標代理

人對於停止執業、撤

銷或廢止登錄處分之

作成，負有通知委任

人之義務，以保障委

任人權益。 

三、第二項明定停止執業

公告前已代理且尚未

終結之案件，受處分

之代理人得繼續代理

至該案依法進行之程

序終結為止之情形。

此係考量委任契約以

私法信賴關係為基

礎，委任人既已受通

知經停業處分之情

形，仍未解除委任並

辦理變更代理人者，

於停業處分公告前，

應尊重委任人之決

定。 

四、第三項明定商標代理

人之登錄經撤銷或廢

止，屬高度不適任之

情形，如因此喪失充

任商標代理人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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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爰規定通知案件

之當事人限期解任或

變更代理人，逾期未

解任或變更代理人

者，將視為未設代理

人。 

第一百零九條之四  商標

代理人就其已受委任申

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

而尚未處分之案件，非

經向商標專責機關辦理

解任或變更代理人登記

者，不得申請註銷登

錄。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商標代理人辦理

註銷登錄之前，負有

將不能執業之事實通

知委任人，並向商標

專責機關辦理變更代

理人或解除委任登記

之義務，以保障委任

人權益。 

第一百零九條之五  未依

本法規定登錄而充任商

標代理人者，由商標專

責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令其停止行為；

屆期不停止其行為者，

按次處罰至停止為止。 

前項規定，於商標

代理人停止執業期間，

經註銷、撤銷或廢止登

錄後，仍充任商標代理

人者，亦適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未依第六

條第三項及第一百零

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申請登錄而充任商標

代理人之處罰規定。 

三、第二項明定商標代理

人受商標專責機關停

止執行業務期間，或

經註銷、撤銷或廢止

登錄後，仍充任商標

代理人之處罰規定，

應與前項相同。 

第一百十一條 本法之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第一百十一條 本法之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新增。本次修

正有關商標代理人之

登錄管理與加速審查

作業之規劃等事項，

商標專責機關須配套

完成商標代理人登錄

管理辦法、加速審查

作業程序，並修正本

法施行細則、規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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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標準，同時進行資

訊系統功能之增修需

求，需有足夠時間準

備及因應，外界也需

要充分時間適應及瞭

解新制運作之情形，

爰明定本法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 

 


